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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合肥市智慧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是具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有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资格，指派王雪儿律师、张可欣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就合肥市淮海大道、潜山路及习友路综合管廊工程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本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事宜，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重要提示及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依据中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规

范性文件，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的文件。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而出具相应的意

见。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

有效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

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考

虑了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和确认。

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

计审计、信用评级、债券方案评价报告、工程咨询等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

律意见书中涉及有关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

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申请本期债券发行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

实施方案提呈有关主管部门审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本所律

师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为申请发行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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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财政部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

〔2020〕43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期债券发行所涉的相关事宜，发表如下法

律意见：

一、实施单位的主体信息

根据《合肥市淮海大道、潜山路及习友路综合管廊工程项目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合肥市智慧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

司，负责项目准备、方案编制和项目实施等工作。经过本所律师核查，本项目实

施单位的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MA2N9LG346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

市政设施管理；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

外）；工程管理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住所 合肥市包河区武汉路229号建投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杜创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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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及持股比例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营业期限 2016年12月23日至2066年12月12日

登记状态 存续

登记管理机关 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本所律师核查合肥市智慧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单位信息，合肥市智慧

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备

本次项目实施单位的主体资格。

二、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申报项目概述

1、项目选址：本项目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其中合肥市淮海大道（文忠路—

护城路）综合管廊工程项目位于合肥市新站高新区、合肥市潜山路（望江西路-

长江西路）综合管廊工程项目位于合肥市蜀山区、合肥市习友路提升改造（石莲

南路-方兴大道）综合管廊工程项目位于合肥市蜀山区。

2、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合肥市淮海大道（文忠路—护

城路）综合管廊工程、合肥市潜山路（望江西路-长江西路）综合管廊工程、合

肥市习友路提升改造（石莲南路-方兴大道）综合管廊工程，项目具体建设内容

及规模如下：

1.合肥市淮海大道（文忠路—护城路）综合管廊工程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合肥市新站高新区，本次设计综合管廊西起文忠路，东至护城路，

长度约 3600米，规划建设燃气舱、综合舱、电力舱三舱。

2.合肥市潜山路（望江西路-长江西路）综合管廊工程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合肥市蜀山区，南起匡河桥北，北至长江西路，全长约 2.6公里。

沿道路西侧规划建设缆线管廊，主要布设 10kV电缆和通信管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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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肥市习友路提升改造（石莲南路-方兴大道）综合管廊工程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合肥市蜀山区，习友路东起石莲南路，与已建习友路下穿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段衔接，西至方兴大道，全长约 2.1公里；新建双舱管廊（综合舱+高

压电力舱），管廊断面内尺寸 6.65mx3.0m，采用现浇整体式结构，全长约 2.1km，

设计入廊管线共有通信线缆、110kV电力线缆、10kV电力线缆、中水管道（预

留位置）4种管线。

（二）申报项目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1、社会效益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属于城市公共服务与社会事业项目，由于道路的附属设施

集中设置于综合管廊内，使得道路的地下空间得到综合利用，腾出了大量宝贵的

城市地面空间，增强道路空间的有效利用。其实施可以改善居住环境，方便群众

生活，提升城市品位，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口进入城市，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增

强城市发展活力。将促进该区域迅速形成经济带，大大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以及社会劳动者构成比

例，居民生活质量和水平，区域资源利用，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有利的社会影

响。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较好。

2、经济效益

根据《实施方案》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出具的《合

肥市智慧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合肥市淮海大道、潜山路及习友路综合管廊工程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大华核字[2024]110103 号，以下简称

“《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经济效益主要为经营收入。经测算，项目债券存续

期内能实现经营活动产生净现金流 64,073.26 万元，2035 年债券还本付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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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仍旧留存资金 18,759.02 万元。

（三）申报项目的审批情况

文件名称 文号/证号 审批/出具单位 发文时间

《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淮海大道（文

忠路-祥和路）道排附属及综合管廊工程

立项的批复》

合发改投资

（2018）877 号

合肥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18 年 8

月 28 日

《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潜山路（望江

西路-长江西路）改造工程项目立项的批

复》

合发改投资

（2021）1153

号

合肥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21 年 12

月 6 日

《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习友路（集贤

路、文曲路、石莲南路-方兴大道）提升

改造工程项目立项的批复》

合发改投资

（2022）1073

号

合肥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22 年 10

月 12 日

《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习友路（石莲

南路-方兴大道）综合管廊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

合发改投资

（2022）131 号

合肥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22 年 10

月 17 日

《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淮海大道（文

忠路-祥和路）道排附属及综合管廊工程

初步设计的批复》

合发改投资

（2019）974 号

合肥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19 年 9

月 11 日

《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潜山路（望江

西路-长江西路）改造工程初步设计的批

复》

合发改投资

（2022）1028

号

合肥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22 年 9

月 27 日

关于《淮海大道（文忠路-祥和路）道排

附属及综合管廊工程》的审查报告

市政西南咨字

（2019）026 号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

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

2019 年 8

月 9 日

关于《潜山路（望江西路-长江西路）道

路改造工程项目初步设计》的审查报告

合工咨（2022）

188 号

合肥市工程咨询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9

月 1 日

《关于合肥新创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合肥市智慧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新站高新区淮海大道（文忠路-祥和路）

道排附属及综合管廊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

环建审（新）字

[2019]9 号

合肥市环境保护局

新站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分局

2019 年 5

月 31 日

潜山路（望江西路-长江西路）道路改造

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

合肥市智慧交通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3 日

淮海大道（文忠路-祥和路）项目《建设

项目选址意见书》

选字第

3401012018400

21

合肥市规划局
2019 年 10

月 25 日

淮海大道（文忠路-祥和路）项目《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3401012018400

23

合肥市规划局
2018 年 10

月 25 日



6

潜山路（望江西路-长江西路）项目《建

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用字第

3401042022000

23

合肥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2022 年 7

月 27 日

淮海大道（文忠路-祥和路）项目《建设

工程施工许可证》

3401352020070

80302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7

月 8 日

经核查，根据合肥市智慧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合

理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已获得的上述批准文件均合法、有效，项目具备申

报专项债券的合法性，后续应当继续完善相关审批、建设手续。

三、申报项目的融资规模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总投资 78,239.54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43,239.54 万元由项目单位自筹解决，资本金比例 55.27%；债券融资 35,000.00

万元，占总投资额 44.73%。本项目债券发行期限为 10 年，2023 年已发行

11,000.00万元（2023年 3月已发行6,500.00万元,2023年 6月已发行4,500.00

万元）、2024 年已发行 2,000.00 万元（2024 年 8 月发行 2,000.00 万元）、2025

年预计发行 8,000.00 万元，2026 年预计发行 14,000.00 万。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的现金预计总

流入为 64,073.26 万元，债券本息总额为 46,297.00 万元，非标专项债券对应的

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38，有较高的偿还利息的能力，能够合理

保障融资资金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的自求平衡。

根据《财务评价报告》测算，根据项目未来数据的合理预测，在债券存续期

间内共产生可用于还本付息金额的净现金流入 64,073.26 万元，能够覆盖债券本

息及发行费用 46,297.00 万元，债务本息偿付保障倍数 1.38 倍，用于还本付息

资金的充足性得到保障。



7

考虑到整体项目在发债融资及运营期间的不确定性，针对项目在各项条件不

利的情况下进行预测，即项目收入分别下降 5%、10%进行计算。 经测算，项目

预期收益仍可覆盖债券本息。项目收益与融资敏感性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收支项目 项目收益总额 偿债本息总额 偿债覆盖倍数

项目收益合计（正常情况） 64,073.26 46,297.00 1.38

项目收益合计（减少 5%） 60,869.60 46,297.00 1.31

项目收益合计（减少 10%） 57,665.93 46,297.00 1.25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价报告》分析和论证，本项目

能够实现项目融资与收益的自求平衡。

五、申报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财务评价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安徽国鉴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本次政府债出具《评价报告》，安徽

国鉴会计师事务所持有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40202MA8P4M9DXG）和安徽省财政厅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编

号：34020177）, 《财务评价报告》认为：通过发行合肥市淮海大道、潜山路及

习友路综合管廊工程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方式满足项目建设的

资金需求，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二）《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本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律

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40000726321946F）。本所指派的

王雪儿、张可欣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二人执业证均通过了通

过了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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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具备为本次申报债券项目提供相关服务

的资格。

六、项目投资风险提示

1、财务风险

由于在项目建设工程中，受市场因素影响，施工所需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将

导致项目施工成本增加，财务负担加重，进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以及项目建设期

内专项债券利息的兑付，因此面临一定的财务风险。

2、管理风险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设计方案的变化、项目管理单位组织管理水平、项目施

工单位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可能发生的突发性工程事故等因素，会对项目建

设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

3、经营风险

若项目投入运营后的实际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对债券本息产生影响。同

时，项目日常经营性支出涉及人力成本、维修费用等变动因素，实际支出增加也

将降低偿债能力。

4、市场风险

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的变化、经济政策等因素引起的债

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利率波动将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

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七、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

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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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及《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财政部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结合本所律师核查的事实，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1、本项目的实施单位合肥市智慧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是合法存续的主

体，具备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

2、本项目已获得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批复文件，同时取

得了环评备案及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的意见，项目具备申报专项债券的合法性，

后续应当继续完善相关审批、建设手续；

3、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价报告》披露，本期债券发行有偿还计划

和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4、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

业资质。

5、本次申报项目尚待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本期债券发

行相关手续。

（本页以下无正文）



2025年2月14日
















	一、实施单位的主体信息
	二、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
	三、申报项目的融资规模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